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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出售参股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出售所持有诺安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安基金”或“标的公司”）20%的股权，鉴于目前

该事项正处于筹划阶段，后续还需进行审计、评估等论证程序，公司拟以不低于

10亿元（如与评估值存在差异，以高者为准）为最终价格出售该部分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如有必要，公司董事会将另行履行相应决策程序。 

 该事项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6月 24日召

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出售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部股权的议案》，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为盘活公司存量资产，优化公司资产及业务结构，更好聚焦主业，公司拟出

售所持有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安基金”或“标的公司”）20%的

股权，鉴于目前该事项正处于筹划阶段，后续还需进行审计、评估等论证程序，

公司拟以不低于 10 亿元（如与评估值存在差异，以高者为准）为最终价格出售

该部分股权。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尚须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股权出售尚未明确交易对象，无



法确定是否构成关联交易等。后续将根据实际交易进展及时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

及信息披露义务。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本次交易目前尚无确定的交易方。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公司名称：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576004033 

成立日期：2003 年 12月 9日 

注册资本：15000万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13 号兴业银行大厦 19层 1901-1908室

20层 2001-2008室  

法人代表：李强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

许可的其他业务。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40% 

2 深圳市捷隆投资有限公司 40% 

3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 

合计 100% 

由于目前事项尚处于筹划阶段，公司暂未确定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是否

放弃优先受让权。 

诺安基金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等失信情况。 

（二）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2 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335,216,631.45    2,377,556,382.23 

负债总额 567,315,587.93   578,314,686.54 

净资产 1,767,901,043.52   1,799,241,695.69 

项目 
2021 年度       

（经审计） 

 2022 年 1-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24,292,713.69   256,521,894.99 

净利润 305,212,875.44   66,335,395.45 

注：2021年度财务数据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 

标准无保留意见。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鉴于目前该事项正处于筹划阶段，后续还需进行审计、评估等论证程序，公

司拟以不低于 10 亿元（如与评估值存在差异，以高者为准）为最终价格出售该

部分股权。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签署相关协议，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出售资产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基于盘活存量资产，同时也有利于公司实现投资收益，增加公司运营资金

等综合考虑，出售标的公司股权。由于本次交易能否成交及成交价格均存在不确定

性，对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的最终影响尚待产生实际成交价格后方可确定。 

特此公告。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